
幼兒教保研究期刊 2011 第 6 期  65 

 

65 

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內涵及其相關議題初探 

 

黃義良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本研究嘗試以 McNally 與 Speak 提出的個人品牌構面為基礎，依據多方利益關係人的訪談內

容，分析教保人員個人品牌的主要內涵以及相關議題。研究中以自編的訪談大綱針對 21 位受訪者

進行半結構性訪談，包含 6 位幼稚園園長、8 位教保員及 7 位家長代表。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為教保

人員建立個人品牌有其重要性與功能，而其內涵可區分為「能力」構面，包含專業能力與行政能

力，「標準」構面，包含處理事務的態度；「風格」構面則包含個人特質與儀容形象。園所主管

與教保員的個人品牌內涵差異不大，然前者強調行政管理能力，後者注重班級內的教保工作。最

後，歸納塑造個人品牌的具體建議，可供教保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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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21 世紀是一個品牌當道的時代，品牌的概念不斷地衍伸，除了有形的產品和無形的服務外，

也得以應用於人物和群體，目前在娛樂界、體育界和文化界等已經屢見不鮮（Keller, 2008）。美國

管理學者 Peters（2002）認為新世紀的工作生存法則就是建立個人品牌，亦即具備精深的專業技能，

獨具特色的工作風格，形成別人不可替代的價值。Wentzel（2009）的研究發現消費者對服務員的

正面印象將會形成消費動機，且服務人員表現優良時，顧客會將他的行為與組織品牌鍊結，亦即

服務人員是代表公司機構品牌的型式。而 McNally 與 Speak（2002）還認為個人品牌的效益，最

終也會對組織形成相對的品牌累效，產生個人與組織雙贏的結果；因此，探究個人品牌饒富意義。 

McNally 與 Speak（2002）認為個人品牌（personal brand）乃藉由建立一種明確、完整且對

他人彌足珍貴的強烈感受，並以此來創造並積極強化與固定互動的他人之間的關係。在教育逐漸

走向市場化的時代背景下，教育機構需要建立品牌已經毋庸置疑，教育人也需要建立個人的品牌；

若由幼兒教育工作的特質觀之，教保人員與同仁、幼兒和家長間互動特別密切，故以教保人員而

言，如何展現個人專業能力、將個人的處事原則與教學理念等能讓主管和家長等對象明瞭與肯定，

並以此促成雙方都感愉快的互動關係，加上幼稚園的服務行銷主要在於「人」的互動關係（黃麗

卿，2006），顯然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不容忽視。 

然而，自從個人品牌一詞出現後，一些書籍開始論述此概念，不過多以感性的訴求與成功案

例來詮釋個人品牌，陳述個人品牌的重要性和價值，但並無採用精確的定義與內涵來進行研究，

以致目前個人品牌的實證研究仍然鮮少，幼教領域的相關研究更是闕如，而確立個人品牌的內涵

是塑造個人品牌的基礎，故有必要從實務面探究個人品牌的層面與項目。此外，學者曾提出對於

物品功能的資訊愈充足以及對概念的認知愈清楚，則能強化消費者的行為或行為意圖（黃俊英， 

2002；Baldauf, Cravens & Grant, 2002; Kotler, 2002），從相關利益人對個人品牌的認知的重要程度

如何？認知有何功能性？吾人也可以推知此議題在教育現場應用的可行性，目前這些情形尚未有

專論探討，值得探究。 

先前教育品牌與行銷的研究多由賣方角度出發，欠缺消費者角度思考（黃義良，2008），然品

牌不能脫離顧客而存在，個人品牌猶然（McNally & Speak, 2010）；本研究在相關文獻欠缺的情況

下，嘗試兼容幼稚園主管、教保員和家長等多方觀點，採 McNally 與 Speak（2002）個人品牌三

構面為基礎，探查教育現場反映的實務情況；而幼稚園所主管與教保員的個人品牌內涵是否存有

差異，也值得釐清。最後，希望藉此探索性研究之回饋經驗，為未來深化相關議題鋪路，並朝繼

續探究具本土性的幼稚園品牌相關議題邁進，促發幼稚園經營的寬廣視野。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希冀達致之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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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討受訪者對教保人員個人品牌的重要性與功能之看法 

(二) 探討教保人員個人品牌的內涵。 

(三) 明瞭教保人員（園長與教保員）的個人品牌內涵之差異。 

(四) 明瞭教保人員塑造個人品牌的可行做法，提供教保人員參考。 

 

三、名詞釋義 

(一) 教保人員 

從廣義角度而言，教保人員包含所有在幼教機構服務的相關人員，本研究為聚焦明確，乃界

定在現任於立案幼稚園的園長、合格教師和教保員。而依據范雅雲（2006）與黃義良（2005）等

調查研究，發現私立教育人員對品牌與行銷議題的知覺程度較高，而 Judson、Aurand、Gorchels

與 Gordon（2009）也有類似發現，故本研究對象乃主要探討私立幼稚園。再者，以往相關研究常

關注於經營者或主管，但 Ind（2004）認為品牌只有上層的高級主管知道還不夠，必須所有的員工

都知道，就某種意義來說，大家都變成品牌經營者。如此將更具有廣泛性和整體性，準此，本研

究將涵蓋主管、幼教師及教保員。 

(二) 個人品牌 

參考 Aaker（1991）與 Keller（2008）對於品牌的定義，並參照 Bates（2006）、Montoya（2002）

及孫家勛（2006）等人的看法，本研究之「個人品牌」係指把「個人」塑造成一個優質的品牌，

他人與「個人」建立關係的互動過程中，心中對此「個人」產生的認知（包含了專業水準、服務

方式、行動、能力等）和情感的綜合經驗，成為在他人心中的整體形象。此處採用 McNally 與 Speak

（2002）提出的個人品牌觀點，以能力、標準和風格為構面，而將範圍設定在「教保人員」的職

責與角色內，分析相關利益關係人對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看法。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品牌定義與功能 

品牌的定義隨著時代潮流與行銷趨勢的轉變，而產生不同的角度界定。Aaker（1991：7）曾

指出「品牌是一個有區別性的名字和象徵，意指能知悉一個或一組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並且辨

識該產品或服務不同於其他競爭者。」Aaker 於 1997 年時再修訂為：「品牌是企業在顧客心中的形

象、承諾與經驗的複雜組合，代表一家公司對於特定產品的承諾。」這些定義在該時期頗具代表

性。 

參酌 Aaker（1991; 1997）、Keller（1993）以及彭建彰與呂旺坤（2005）等中外論者主張的品

牌概念，品牌應包含實體層面以及抽象層面。前者是具體可見、可感受到的產品、屬性、品質、

用途、功能或服務；後者存在於顧客心中的綜合性經驗，包含情感、自我表達以及顧客與製造者

的關係，顧客可以據此了解該品牌與其他競爭者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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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natony 與 McWilliam（1989）統整諸多研究後，認為品牌之於廠商與消費者的作用有下

列幾項：(1) 品牌是辨別的工具，可以與競爭者產生差異化；(2) 品牌是做為產品品質一致性的保

證及承諾；(3) 品牌為投射自我形象的方式；(4) 品牌是購買時作決策的輔助工具。 

劉典嚴（2005）、彭建彰與呂旺坤（2005）和 Blackett（1991）等認為良好的品牌，將會賦予

顧客與企業雙方實質的利益。顧客利益方面，可降低選擇的成本、決策的時間、購買的風險、提

高自我文化與象徵的地位，並因此反應自我認同；企業的利益有可識別、具有差異化、行銷聚焦、

提高利潤、建立同業進入障礙等效果。這些見解也與 Chernatony 與 McWilliam（1989）的歸納結

果大致相同。 

品牌它常存在於消費者心裡，而不是存在於該產品或公司本身。當某一個產品與其他產品可

以清楚區辨時，它甚至被認為擁有明確的個性（Aaker, 1997），品牌的識別不僅需要讓顧客知曉，

也應讓內部人員知曉，因為服務人員也代表著機構的品牌形象之一部份（Aaker & Joachimsthaler, 

2000）；加上 Balmer（2001）提出品牌能以清楚定義的品牌形式來傳達該組織的特性，因此該組織

必須先依照本身的價值和特性，定義自己「是什麼」、「自己是誰」以及自己「代表什麼」。除了有

形的產品和無形的服務之外，也得以應用到人物和群體，甚至於地理位置、娛樂界、體育界和文

化界等，只要具有明顯形象，在某種意識上取得大眾的認同和接納，將能透過傳達形象而獲益。

（Keller, 2008）。 

個人品牌由品牌延伸而來，其功能也應對應連動；由上述論者的觀點，個人品牌的功用能讓

個人與他人產生差異化，獲得利害關係人的信任與認同，擴展利害關係人對個人的正面聯想（如

安全、安心、責任的象徵），塑造良好的個人形象與口碑，減少顧客抱怨，提昇被選擇之意願，終

而提昇個人的競爭力，利於個人職涯長遠之發展。 

 

二、個人品牌的定義與特性 

品牌的意涵正逐漸擴大，Keller（2008）認為除了產品和服務之外，也可以應用到「個人」，

而此人物並非一定要眾人皆知，凡是想要締造自己生涯的人，皆可建立自有品牌。 

個人品牌對於行銷界而言屬新興名詞，自 Peters（2002）等提出「個人品牌是一種精神上的獨

立契約，包括了一些可信賴和感人的承諾，你的個人品牌代表了你是誰。」的芻議後，一些論者

開始提出個人品牌的見解；如 D’Alessandro（2004）指出個人品牌是個人的聲譽（reputation）、公

共印象（public image）、傳說（legend）與個性（character）。Lam（2003）則認為個人品牌是一種

不斷實現的承諾，並如同產品可以增加市場佔有率一樣，它得以增加聽眾的內心佔有率

（mindshare）。三者的論點明顯以關係承諾和情感經驗為主。 

Keller（2008）認為個人品牌概念是：能讓同事、同業或顧客等重要他人，知道：「你是誰，

你是具備何種技術、才能和態度的人」；McNally 與 Speak（2002）認為個人品牌係他人所持有的

認知或情感，用來描述與個人建立關係的經驗總和。Montoya（2002; 2002a）提出個人品牌是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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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起你時一種有力、清晰且肯定的想法，並且展現出你的價值觀、能力與行動。亦即透過自己

所擁有的品牌讓他人清楚地瞭解個人所代表與主張的意義。 

孫家勛（2006）認為個人品牌就是把「個人」塑造成一個優質的品牌，包含個人的專業水準、

服務方式、價值取向和文化修養各方面凝聚而成的綜合體，是由技能、經歷、誠信、個性、知名

度等相輔相成的一種個人價值，同時也描述了他人和「個人」之間互動關係的整體經驗，涵溶了

其他人所持有的一種認知或情緒。 

上述的四位論者，除了情感層面外，也加入了「個人」的能力、技能、行動等認知的層面。

對應上節的品牌概念，若能結合認知與情感等層面當屬更佳的定義。綜合上述，可將個人品牌初

步定義為：個人品牌係指他人與「個人」建立關係的互動過程中，心中對此「個人」產生一綜合

認知、情感和價值觀等的經驗，成為在他人心中的整體形象。 

瞭解個人品牌的意義與特性後，可嘗試將這樣的概念放進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中。個人品牌

可使用在任何個體，範圍也較大，教保人員是個獨特的職位，其形象有一定的認知標準，故教保

人員的個人品牌是界定在「教保人員」這個特定職務上，由利益關係人如主管、學生、家長或社

區人士經由接觸互動，對「教保人員」個人產生的形象認知與情緒觀感，其餘的個人角色（如家

庭中的太太）和任務則不與計入。 

由個人品牌的概念衍生，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可說是：他人與教保人員建立關係的互動過程

中，他人心中對教保人員產生的一種綜合認知與情感的經驗，前者包含了專業水準、服務方式和

行動表現等，後者有承諾、價值感受與情緒衍生，最終彙整為建立在他人心中的整體形象。 

 

三、 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 

自 Peters（2002）等提出「個人品牌」概念後，書籍篇章探討個人品牌陸續出現；不過大多無

法提供精確定義與具體內涵，有待後繼的研究者補足此一罅漏。 

凌越行銷思潮公司耗費巨資從事市場研究後，提出一個簡潔的品牌模式，經由調整與轉換成

個人品牌的模式，此模式包括三個構面，分別為能力、標準與風格（McNally & Speak, 2002）。其

中「能力」代表個人與他人建立關係的「本質」，以及個人是否能夠滿足他人期待。「標準」代表

個人表現角色的「方法」。用這樣的行為顯現個人的角色。換句話說，標準意指我們做事的方法，

瞭解個人應該扮演的角色後，思考如何行為才能符合該角色。「風格」代表個人在這個角色所持有

的「價值觀」。品牌很重要的就是如何與人建立行銷關係，也就是溝通，讓人瞭解個人品牌的定位

與核心，而風格就是一個可以讓周圍的人瞭解個人品牌的一個方式；而構面兩兩之間是互動而密

切關連的（McNally & Speak, 2002）。其關係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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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個人品牌之構面內容 

註：採自出眾（頁 50），McNally & Speak（蕭文珒譯），2005。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 

 

教育人員的個人品牌，既隸於特定職務，復屬於個人品牌範疇，所以一般企業品牌的概念無

法完全適用，需要作一些轉換與調整（陳盈傑，2007），參考 McNally 與 Speak 提出的能力、標

準及風格三構面較為符合本研究的取向。其實早從國際幼兒教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1984）發表的準則即提出教保人員應達成身心健康、喜歡

小孩、良好人際關係與願意學習等特質。而新近的 1997 年與 2005 年的修正版，上述項目仍然是

重要準則（Feeney & Freeman, 2005）。這與個人品牌的構面實可呼相對應，如維繫「良好人際關係」

為其能力，「喜歡小孩」即是風格，「持續學習新知」代表標準。先前並無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研

究，加上 McNally 與 Speak（2002）三構面也非針對教保人員而發，故擷取幼教的相關文獻以充

實構面內涵： 

(一) 能力：以教保人員的角色來看，相關的重要他人包含內部的教職員與外部的家長、人士等，

教保人員具有扮演好該角色的核心能力，符合園所的要求以及家長和幼兒的需求。 

黃世鈺（2003）認為教保人員應具備維護安全、塑造健康環境、熟稔課程領域、課程安排、

教學教法並勤於溝通等專業能力。賴春金（2003）的研究指出，幼稚園教師的關鍵能力有五個層

面：促進幼兒發展與學習、建力與家長和社區的良好關係、用觀察、檔案文件和評量以支持幼兒

和家長、實施有效教學、成為幼教專業教師（包含專業認同、遵守倫理、專業成長等）。武藍薈（2004）

提出學前教師的基本能力有專業知識與技能、教學能力、行政協調能力、溝通輔導能力與自我要

求能力。林春妙與楊淑朱（2005）統整國內外學者關於幼兒教師專業知能的文獻，經研究調查後

發現，幼兒教師專業知能是指幼兒教師為勝任其工作所必須擁有的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包括幼

教專業知識、教學能力、保育能力、班級經營能力、園務行政能力、溝通能力和專業成長能力。 

李孟蓁（2008）調查幼稚園教師專業形象，發現專業知能方面包含「幼教專業知識」、「教學

能力」、「保育能力」、「班級經營能力」、「園務行政能力」及「溝通能力」等項目。 

標準 

我們做事的 

方法 
品牌 

能力 

我們扮演的 

角色與他人 

間的關係 

風格 

我們與他人建立關聯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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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論者見解不完全一致，但歸納教保人員所需的能力，主要包含安全保育、課程教學、人

際溝通與行政處理等內涵。 

(二) 標準：以教保人員而言，包含處理事務時的原則與態度。蔡春美、敖韻玲與張翠娥（2007）

提出教保人員工作之專業標準包含與人建立良好關係、重視親師生溝通技巧、準時完成交代任務、

勤勉規律與能自我檢討等項目。李孟蓁（2008）調查幼稚園教師的專業形象，發現專業服務精神

分為熱忱態度、具有使命感及負責任等項目，且專業成長、持續進修也是專業形象的重要構面。 

Boguslawski（1886/1990）提出教保人員應具備好學進取、機智，能應付緊急狀況以及與成人

愉快相處等標準。 

Click（2004/2007）則提出為人有彈性、良好溝通技巧（含傾聽能力）、接納個別差異、有永

續學習意願以及與同僚和家長好相處等。 

上述論者的見解原非針對個人品牌論述，如 Click 提及良好溝通技巧（含傾聽能力）與接納個

別差異等較偏向能力構面，部份項目並不甚吻合而需排除，以 McNally 與 Speak（2002）提出的

「標準」意涵為主軸，彙整論者意見，教保人員在處理事務時的標準主要有做事的態度圓融、準

時有效率以及努力學習新知等準則。 

(三) 風格：係指先天人格特質（如樂觀、溫和）及後天經驗的學習培養（如耐性、信念）兩者交

互作用產生的價值觀與外在行為（McNally & Speak, 2002）。 

Essa（1996）認為教保人員應該要具備同情心、可靠性、活力、具彈性與展現良好模範等特

質。Kathryn（1997/2001）認為教保人員態度上應有進取精神、衣著打扮適宜、尊重、責任感與同

情心等。而張翠娥（2001）綜合國內外文獻，歸納一位優秀的的學前教師，需要的特質有愛心、

耐心、同情心、溫和、友善、親切、個性穩定、主動積極、應變能力強、與人相處愉快、口齒清

晰表達清楚、喜歡小孩、傾聽幼兒、身心健康、有創造力。 

歸納上述論者的見解，教保人員的風格層面，應有的人格特質為愛心、耐心、溫和親切、主

動積極與喜歡小孩等；而外在行為部份，主要為身體健康、口齒清晰與良好身教示範等表現。 

目前專以探討教保人員個人品牌的研究闕如，國內的實徵研究中，僅陳盈傑（2007）綜合文

獻後結合 McNally 與 Speak 提出的能力、標準及風格三構面探討小學校長個人品牌，發現實務上

可分為五個層面，分別為能力構面，包含課程與教學表現、行政經營表現；在標準構面，包含處

事標準、待人原則；而風格構面則屬於個人特質，不過該研究以國小校長為範疇，且以國小教師

為調查對象，顯與本研究宗旨有差異，故本研究探討有關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暫以 McNally 與 

Speak 的三構面作為主要架構，藉由相關利益關係人訪談中擷取適用於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內涵。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方法 

為能充分符應教育情境的實務，對應品牌的塑造者和使用者觀點，研究者邀請園所長、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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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保員以及主要顧客－家長進行半結構性訪談，以直接地探究教保人員個人品牌內涵之見解。

訪談日期為 98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3 日，正式訪談前先進行 2 次探索性（pilot）的訪談，經由

此經驗提昇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之洞察力，並據以微幅調校訪談內容。 

 

二、研究對象的選取 

主管與幼教師、教保員部份乃採立意取樣，以徵詢推薦方式，由推薦者認為該園主管或教保

人員在個人形象塑造有良好口碑者，經 a.學者專家推介和 b.實務教育工作者引薦兩種方式選取 15

位；在家長方面考量合適成員不易尋覓，故由幼稚園現場的主管和教保員推介方式，選取 10 位；

受訪者成員以具有碩士學位和曾研修幼教行政者為優先邀請對象。因時間與交通限制，決定主要

以南部地區為研究區域。可能由於個人品牌概念較新或家長對此議題不甚熟稔，其中有 4 位受訪

者（含 3 位家長，一位教保員）對個人品牌的認知過偏重印象或特質論的論述，考量資料的統一

性和有效性，故需以割愛，最終得有效的園所長、教保員和家長各為 6、8 與 7 位，共計 21 位，

訪談對象與相關資料見表 1。 

 

表 1 訪談對象與相關資料（依訪談日期先後排列） 

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受訪時間（分） 代號 機構類型 機構規模 選取方式 

文╳托兒所林園長 98.10.12 75 L2 Ⅱ c X 

長╳托兒所曹園長 98.10.12 65 L4 Ⅰ b X 

衛╳幼稚園高園長   98.10.15 80 L6 Ⅰ c X 

衛╳幼稚園林姓家長 98.10.15 40 P5 Ⅰ c Y 

衛╳幼稚園潘老師 98.10.15 60 T6 Ⅰ c Y 

文╳幼稚園朱老師 98.10.16 55 T1 Ⅱ c Z 

文╳幼稚園劉姓家長 98.10.16 35 P3 Ⅱ c Z 

至╳幼稚園王姓家長 98.10.17 50 P1 Ⅰ c Z 

向╳葵幼稚園張姓家長 98.10.18 40 P6 Ⅰ b Z 

至╳幼稚園陳老師   98.10.21 65 T4 Ⅰ c X 

衛╳幼稚園江老師 98.10.22 55 T2 Ⅰ c X 

至╳幼稚園林老師   98.10.23 50 T8 Ⅰ c Y 

小╳咪幼稚園盧園長 98.10.25 65 L5 Ⅰ a X 

╳╳鄉托兒所蘇老師 98.10.29 80 T3 Ⅰ d Y 

衛╳幼稚園陳姓家長 98.10.30 45 P2 Ⅰ c Z 

至╳幼稚園莊老師  98.10.30 45 T7 Ⅰ c X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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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長╳托兒所楊姓家長 98.11.01 40 P7 Ⅰ b Z 

文╳幼稚園吳姓家長 98.11.04 35 P4 Ⅱ c Z 

傑╳爾幼稚園曾園長  98.11.11 80 L3 Ⅱ d Y 

向╳葵幼稚園王園長 98.11.13 85 L1 Ⅰ b Y 

幼╳幼稚園 張老師 98.11.13 60 T5 Ⅰ c X 

註：L.T.P 代表角色分別為園所長、老師與家長；機構類型Ⅰ.Ⅱ分別表示單一園所與多家直營；

機構規模 a.b.c.d 分別表示園所招收幼兒總數為 50 人以下、51-100 人、100-200 人以及 201 人以上；

選取方式 X 表學者專家推介、Y 表實務教育工作者引薦、Z 表教保人員推薦。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工具包含研究者的自我介紹暨訪談邀請函、個人品牌意涵的簡要參考資料以及訪

談大綱。訪談大綱為研究者閱讀文獻後，依據 McNally 與 Speak 的三構面以及相關文獻之啟發，

設計所欲蒐集的資料構念，形成數條開放式綱要，針對園長與教保員的內容如表 2 所示，而家長

版本的訪談大綱也大致相同，主要為主受詞的轉換以及語詞調整。 

 

表 2 訪談大綱內容（園所長與教保員版本） 

一、請問教保人員目前是否需要建立品牌？為什麼？ 

二、您認為一個教保人員，個人品牌包含內涵有哪些？可參考能力表現、處事標準與個人風格

等方面來思考。 

三、請問教保機構主管與教保員的個人品牌有哪些差異點？可參考能力表現、待人與處事標準

與個人風格等方面來思考。 

四、請問教保人員可以經由哪些方式來建立個人品牌？ 

五、針對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其他補充事項？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者在徵得受訪者同意之後進行訪談並錄音做成紀錄，訪談後，將內容整理成逐字稿進行

資料的編碼分析工作，研究中先選擇關鍵字詞，將資料分類、篩檢、經由「裂解再編碼」的過程，

尋找有密切關聯之段落成為初級概念，彙整成初級概念形成次級概念。訪談資料的編碼，先於資

料前面冠上受訪者名稱與日期，但最終研究內容中僅出現受訪者名稱。 

為強化資料信度，研究主持人先進行協同研究者（4 位大四專題研究的學生）的行前訓練，說

明訪談技巧和編碼技術；採訪時以二人一組方式進行，互相核對與補充訪談的主題；為免除個別

主觀判斷之偏差，增益正確性，訪談稿編碼內容則由研究成員共同進行檢核，逐字稿中所擷取之



74   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內涵及其相關議題初探 

 

74 

片段語句，需由多數（3/5 位以上）交叉檢定的方式確定其類別所屬，若無法確定者則予以割捨，

希望藉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與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精神，以增進研究的客觀性和準確

的描述。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乃彙整受訪者意見，從中選取2/5以上受訪者（8位以上）的看法，成為具有代表性

的意見，以下依序呈現受訪者對個人品牌的重要性與功能看法、內涵項目、主管與教保員的內涵

差異以及塑造個人品牌的建議。 

 

一、對「個人品牌」重要性與功能之看法 

在諸多受訪者當中，大多數（19位）認為教保人員建立個人品牌有其需要，受訪者認為個人

品牌形象與幼稚園所的整體形象密切相關，而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具有其功能，它代表著口碑的

建立，具有提昇知名度，提昇品質、值得信賴與促進招生等功能。其重要性如以下受訪者意見： 

「…我覺得無論主管或是教保員都需要，因為個人形象很重要，給人好的印象建立

強而有力的品牌，勝過做許多小事…」（訪談L4） 

「…建立個人的品牌不管是主管或是教保員都是需要的，因為有助於學校形象塑

造…」（訪談T7） 

個人品牌的功能方面，則主要如以下受訪者所論述： 

「…教保人員和主管都非常需要建立屬於自己的品牌，這不僅是有助於外界對我們

園所的印象…想要建立專業形象的話當然需要建立品牌，其實建立品牌就是做好自己口

碑的意思，可以來提昇知名度及教學品質…當然有助於招生…」（訪談T1） 

「…如果教保人員建立好品牌的話，可能代表照顧孩子的生活常規及教學課程等方

面品質會更好，我們也會更放心…」（訪談P5）。受訪者（P2、P3）也有相同看法。 

不過，仍有受訪者認為教保人員建立個人品牌沒有迫切性，教保人員只要把重點放在孩子教

育及保育責任上，故無須刻意建立個人品牌，如受訪者P1所言︰ 

「…建立個人品牌感覺就很像在刻意表現一樣，在園所我想照顧孩子比建立品牌更

重要吧，因為教保人員應該把重心放在照顧孩子的生活常規及教學，我認為個人品牌不

是那麼重要的… 」 

另有受訪者 L6 認為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要看經驗有無而定，有經驗者已經有口碑而較不需

要建立個人品牌。 

討論： 

(一) 從受訪者當中全數的園長及老師都認為，建立個人品牌是必要的。因為不僅可以加深別人對

園所的印象，能提昇顧客對園所的信賴與口碑，直接助益於招生成效，所以個人品牌的建立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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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不過仍有少數受訪者認為教保人員若能做好幼兒的生活照護與建立班級常規，則個人品

牌就不是最重要的選項，或是經驗佳者需要性較低，這有可能是受訪者對個人品牌的認知程度不

足所致。 

(二) 受訪者認為個人品牌主要有營造好口碑、建立家長信賴，利於招生等功能，與 Chernatony 與 

McWilliam（1989）彙整後的品牌功能大致接近；並與黃義良（2008）針對幼稚園探討品牌功能的

結果也近似，不同之處為園所品牌包含對內行銷的功能，而個人品牌的功能中則未論及，大致上，

受訪者對教保人員個人品牌功能似是視為輔助幼稚園招生與整體品牌，似未能達到 Lam（2003）

提出的內心佔有率的層次，沒有個人知名度的思考，導致在品牌識別差異的功能上仍顯不足。 

 

二、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內涵 

有關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內涵，此處採能力、標準及風格等層面依序分析，並於末處予以討

論。 

(一) 能力 

對於教保人員的「能力」構面，受訪者的見解也頗具多樣性，經由歸納彙整後，發現專業能

力與行政能力是共通的項目。專業能力又包含教師的基本素養、教學能力、實施課程、班級經營、

應變能力與環境佈置與輔導能力等；行政能力則是有關園所的行政處理與管理事務工作以及與人

溝通的技巧。     

專業能力中，有關課程與教學能力方面，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教學表現方面，教保人員要能統整各科教學，善於延伸相關資訊，懂得掌握時

事的機會教學…」（訪談L3） 

「…除了上面講的個人特質外，教保人員一定要有專業能力足夠…像是教學、寫教

案、課程呀，班級管理，還有輔導幼兒的能力，這些應該要有的…」（訪談P4） 

「…當老師最重要就是在教導小孩的部份，一定要讓小孩聽的懂並且瞭解，並能照

護他們的安全和健康…只要家長有關幼兒的任何問題，老師都能協助幫忙…」（受訪

P3），受訪者（P1、L6、T2、T5）也有相同觀點。 

而環境佈置與美工的能力，也受到一些受訪者的重視。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教保人員除了教學帶班能力外，應該要能做一些教室佈置，像是環境規劃或是

有一些美工背景更好…」（訪談L3）。受訪者（L2、T7）也有相同觀點。 

另外，輔導的能力也被一些受訪者視為重要的能力項目。 

「…每一位幼兒都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教保人員需要一一了解…知道他們的差

異，如後可以輔導他們…」（訪談 T3），受訪者（P5、T1、T4）也有相同觀點。 

行政能力方面，則有行政處理與人際溝通的能力，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教保人員也要能在行政或領導的表現，如能秉公處理，能配合團隊行事，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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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情輕重緩急，處理先後次序等…」（訪談L3） 

「…不論是和家長還是幼兒甚至對社區人士都需要有一套溝通方式，有良好的溝通

方式才能處理事務，這是身為一位教保人員需具備的條件…才會有好的口碑…」（訪談

L5）。受訪者（L4）也有近似的看法。 

(二) 標準 

受訪者認為教保人員的「標準」，包含了教保人員做事的原則和處理事務的態度。歸納之後，

發現教保人員處理事務時應該自我訂定高標準，做事時需要主動積極，處理事務敏捷，交辦事項

要準時完成，能注意工作細節，能認真負責並與同仁密切合作，不斷地學習等。如以下受訪者所

言： 

「…處理事務，就像剛剛所提的，做事要用心、注意小細節、認真積極的去學習任

何事物…等，這都是教保人員須具備的…交辦的事項一定要能準時完成…」（受訪T3），

受訪者（L5、T8）也有相同看法。 

「…處理事務也應該積極敏捷，並把事情做好，如幼兒發生狀況，老師要第一時間

趕緊處理，」（受訪P6），受訪者（P2、P3）也有類似說法。 

「…老師需要積極敏捷，當一位幼教人員需要自動自發，因為事情很多不需要別人

每件事都叮嚀……一位優質的教保人員做事能積極努力及負責任，不可以推託…」（受

訪 L6），受訪者（L3、L5、T8）也持相似看法。 

「…幼教人員做事要有彈性，就是要圓融與人好相處，有事好協調，與同事能互相

合作，這點很重要…對自己要能夠自我檢討，並且改進…這樣才會進步，當然也要一直

進修學習，才能跟上時代，持續學習的意願很重要…」（受訪T4），受訪者（L2、L5、

T1）也持相似看法。 

「…現代的教保人員要能創新，像教學或辦活動最好有一些新意，創新才會有獨特

風格，才會有品牌嘛！」（受訪L2），受訪者（P3、T4）也持相似看法。 

(三) 風格 

受訪者對於「風格」方面的論述非常多，而其觀點集中於對幼兒有愛心、耐心、具有包容力、

可信賴的、誠實的、自信心、有活力、儀容服裝佳，有清淨整潔的外表等項目。再加以整理，絕

大多數認為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主要對幼兒有愛心、耐心、熱情與包容力，能夠喜愛小孩是首要

前提，給予家長和主管的印象是可信賴的以及誠實的，對個人而言則必須有自信心，這些是屬於

個人特質的部份；另外受訪者提到教保人員必須要展現活力與笑容、注意儀容服裝，維持清淨整

潔的外表，這些內涵應屬於儀容形象的部份。 

個人特質方面，以愛心與耐心居多，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身為一位教保人員，須有愛心、耐心、活力、可信賴…等，並且還要有良好的

態度…」（受訪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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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L1、L2、L4、L5、L6、T1、T2、T3、T4、T6、T7、P1、P2、P3、P4、P5、P6）均

有類似看法。 

「…個人特質方面首先要喜愛小孩，對孩子要有愛心、對自己要有信心、要誠實、

要充滿活力、讓人可以信賴…」（受訪P3）。受訪者（P2、P4、P5、P6）亦有相似看法。 

「…首先要喜歡幼兒…她要給人感覺要有自信心、工作認真、要有愛心、與人互動

良好、良好溝通方式及好品德，這都是身為一位教師所必備的條件，跟孩子相處，要包

容孩子愛孩子…對待孩子也要有耐心…」（受訪T2）。其餘諸多受訪者（L6、T3、T4、

T6、T7、P1）也有類似見解。 

在風格方面，還包含著關於儀容形象的方面，其見解則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我覺得要有耐心、愛心、體力、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態、乾淨整潔的外表…」

（受訪T1），受訪者（T7、P3）也持類似說法。 

「…教保人員的外表其實很重要，我們新進的老師都會做一個外表形象的篩選，不

是說一定要漂亮，但就是一定要看起來親切，然後不可以是拉哩邋蹋的，從我們聘請老

師進來第一個就是在找我們人員的形象…」（訪談L5） 

綜合多數受訪者的看法，風格構面大致上由有愛心、耐心、可信賴、誠實與自信心等人格特

質，並且加上展現活力笑容、注意儀容裝扮的外在形象兩部份所組成。 

討論： 

1. 在能力構面上，主要包含專業能力與行政能力等項目，這與黃世鈺（2003）及武藍薈（2004）

等人提出的見解相近。從對象上分析異同，發現普遍上都重視專業能力以及溝通技巧，主管較重

視行政能力，而家長則是注重教學與照護的能力，教保人員較無集中的情形。古淑瑩（2007）研

究教保人員，發現其教保能力以照護與人際互動的能力最好，教學實施與管理的能力較差，這與

本研究的結果有不少可相呼應之處。 

2. 在標準構面，大體上可說是處理事務的原則和態度，但是不同的對象見解略有歧異。主管較

重視合作精神，希望能主動敏捷而準時；教保員偏重注意做事細節以及做事能圓融，家長則注重

應變處理能否快速，由此可知，因身份及立場的不同似乎也影響教保人員個人品牌標準的看法，

不過主要的重點內涵，和蔡春美、敖韻玲與張翠娥（2007）、Click（2004/2007）以及Feeney 與 

Freeman（2005）等人的見解大致相符。 

3. 大體上，受訪者對教保人員的「風格」可區分為人格特質與儀容形象兩方面，而以前者的論

述居多，後者明顯偏少。個人特質方面，認為教保人員應要有愛心、耐心與可信賴等特質，這與

張翠娥（2001）、Essa（1996）以及Kathryn（1997/2001）的見解大致相符。不過深入分析後，發

現仍因受訪者身份不同而有所差異，以主管而言，在個人特質方面認為教保人員要有愛心之外還

要有良好的態度，而教保員認為自信心與活力很重要，而家長比較重視教保人員要能值得信賴與

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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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保人員個人品牌內涵，相較於陳盈傑（2007）探討的小學校長的個人品牌，雖然同樣以能

力、標準及風格三構面出發，但在能力構面，教保人員於「行政經營」的層面則未有此高度強調，

在專業能力的項目上，則顯得更加多元複雜，「保育照護」、「美工」與「意外應變」更是凸顯了幼

教的專業能力；在標準構面，教保人員較重視處理班級事務；而風格構面則多了「儀容形象」層

面。 

5. 研究另外發現，受訪者提出的一些項目似乎橫跨兩個構面，如「有創意」的風格和「教學或

活動創新」的標準，部份項目關聯密切而難以直截切割，此狀況與McNally 與 Speak（2002）提

出構面兩兩之間是連動密切的觀點是一致的。 

6. 此外，受訪者所談論者似乎都是優良且大眾刻版印象中的教保人員的形象，重視個人與人際

的關聯，具有關聯性與一致性，但是形象上欠缺「獨特性」，亦即論述的層級僅為符合普羅大眾期

待的形象，仍欠缺個人的價值觀或特色之展現，有待強化。 

 

三、園所主管與教保員的個人品牌差異 

多數受訪者認為主管與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性，屬於同一線上；但是工作

內容與溝通對象不一樣，以致教保人員應注重專業能力，尤其是班級經營和教學能力上，而園所

主管應強化行政能力與溝通技巧。如下受訪者觀點： 

「…藉由主管來帶動老師，再由老師來帶動孩子，所以我不認為說品牌需要有明顯

差異及界分的，…兩個身分不一樣，但品牌要建立在同一線上…」（訪談L2）。其他受

訪者（P2、P4、P6）也持相同看法。 

「…主管而言是比較偏向於員工管理、學校經營的部分；但是教保人員就是比較注

重教學品質上的內容，還有班級經營與班級事務上等等的部分…，其實建立品牌形象的

差異點並不大，… 」（訪談T1）。其他受訪者（L1、L3、L5、T7、T4）也有類似看法。 

「…兩者都需要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工作方面的不同，因為園所主管通常都需要面

對不同的園所長及地方人士做溝通協調，…而教保人員面對的大部分都是家長和幼兒，

所以良好溝通也是必要的…所以兩者最大的不同就在這方面。」（訪談T3）。其他受訪

者（L6、P1、T5）也有相近觀點。 

討論： 

1. 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主管與教保員的個人品牌沒有太大的差異，主要肇因於園所主管多由優良

資深的幼教師或教保員升任，雖然幼稚園園長和托兒所所長的聘任資格不同，但二者的工作特質

與所需能力大多相同，唯一差異較大的地方，主要在於認為主管應強化行政管理，而班級現場的

幼教師與教保員應更注重教保工作，強調的溝通對象也需要調整；此外，家長可能因不甚瞭解園

所內部工作分配，多數認為二者的個人品牌沒有差異。 

2. 主管和教師教保員個人品牌的差異，前者重視行政管理，與陳盈傑（2007）探討的小學校長



幼兒教保研究期刊 2011 第 6 期  79 

 

79 

的研究較有吻合之處，推測可能因二者的對象皆為管理階層所致，不過幼教主管似乎在各構面的

項目多元複雜，國小校長則以「經營管理」為重心，顯示國小校長是專責的行政首長，而幼托園

所長雖需處理行政事物，但未必為經營者或出資者，故品牌重心仍與國小校長有所差異。 

 

四、教保人員建立個人品牌之建議 

教保人員如何建立個人品牌，受訪意見加以歸納後，主要有積極態度與自我要求等具體建議，

分述於下： 

(一) 積極態度與自我要求。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要有積極的做事態度……從小事情開始做好，做好小細節，要求自己的水準，

讓人覺得你是一位做事認真、有良好態度的教保人員…」（訪談 T4）。T3、T6、T7 也

有類似建議。 

(二) 持續進修，追求專業成長與證照。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我們要了解新資訊、新潮流，知識就是專業，慢慢的別人就會認同你也會肯定

你…」（訪談L6） 

「…要先提昇自己專業素質、吸收新知，加強自己所不足的地方…」（訪談T1） 

「…多多充實自己一些常識概念、大量閱讀兒童繪本、宜多關心時事，勿做井底之

蛙、用心，凡事用心，用心就是專業…」（訪談L3） 

對於進修與參與研習的重要性，其他受訪者（L4、L5、T5、P1、P7）亦有類似看法。此外，

受訪者也提到考取證照，藉以提昇專業形象的必要，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嗯，幼教人員要有專業形象，不是自我標榜或口頭說說而已，最好要有積極的

行動，取得相關證照很重要，如教保員取得合格教師證，或是蒙式教學等證照…有專業

才有品牌…」（訪談T6）  

「…不斷的進修及參加研習活動，多報考相關證照替自己加分，這才是具體的個人

品牌。」 （訪談P1），而受訪者P7也有類似看法。 

(三) 展現親切的談吐。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要有同理心、親切有禮、守住大原則，以滿足家長需求為導向…」（訪談L3） 

「…拿出正向的態度做事情會更有效率…，對人要常微笑，不可以臭臉，對人要和

藹可親…」（訪談T7）。受訪者（T6、T8、P1）也有相近的看法。 

(四) 與家長積極互動與溝通。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溝通是我跟家長最好的橋樑…最大的好處在於家長的口耳相傳，要跟家長培養

感情，因為家長會是我們行銷宣傳最大的利器…」（訪談L1） 

「…良好的溝通很重要，要建立自己個人品牌形象需要對人友善、和藹可親… 」

（訪談P5）。受訪者（L3、L5、L6、T3、T6、T8、P1）也提出類似之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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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 受訪者認為要建立個人品牌，需具備積極態度與自我要求、教保人員應持續進修，追求專業

成長與證照、談吐親切，常展笑容，上述多為教保人員的自我修煉方面，以增加自我的競爭力；

而對外則需與家長積極互動溝通，經由良好溝通及口耳相傳，形成良好的口碑。 

2. 上述的建議對應於個人品牌的內涵，如積極態度與自我要求以及與家長積極互動溝通，屬於

提昇「標準」構面；而持續進修，追求專業成長，偏向於「能力」構面的提昇；親切談吐，常帶

笑容，偏重「風格」構面的改進；雖然三大構面都有提及，但是對照於陳文敏（2006）對於個人

品牌的建議，本研究中受訪者有關個人品牌的定位與特色方面很少提及，而且對於個人儀容形象

塑造的論述也頗感缺乏。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建立有其必要性，僅有極少數認為不需要或需視情

況而定；而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具有建立優質口碑、提昇知名度、提昇顧客信賴感受以及利於招

生等功能。 

(二) 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可從 McNally 與 Speak 提出的能力、標準及風格三構面出發，實務上

發現可分為五層面，分別為能力構面，包含專業能力與行政能力；在標準構面，包含處事原則與

態度；而風格構面則包含個人特質與儀容形象。 

(三) 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能力構面中，專業能力包含基本素養、教學能力、實施課程、班級經

營、應變能力與環境佈置與輔導能力等、行政能力則是有關園所的行政處理，以及與人溝通的技

巧。標準構面中，待人態度重視溝通的技巧與態度，處理事務時需要主動積極，敏捷準時，注意

工作細節等。風格構面中應要有愛心、耐心與可信賴等人格特質，這些項目獲得多數受訪者的認

同，不過因為對象不同，所以對部份構面與項目的看法也稍有差異。 

(四) 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主管與教保員的個人品牌內涵差異不大，主要差異點在於擔任主管者需強

調行政管理能力，而教保員需多注重班級內的教保工作。 

(五) 塑造個人品牌的具體作法，受訪者提出積極態度與自我要求、持續進修，追求專業成長與證

照、談吐親切，常展笑容以及與家長積極互動溝通等作法。 

 

二、建議 

(一) 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的建立有其重要性，並且具有行銷的多重功能，因此，建議教保人員經

由參與研習或參閱相關資訊，以提昇對品牌和個人品牌的正確認知，以適當地形象塑造來行銷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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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發現教保人員的個人品牌，實務上可分為五個層面，每一層面下轄有若干重要項目，可

作為教保人員建立個人品牌的重要內容，建議教保人員可依據個人條件與特質調整後參考使用，

以提昇個人品牌資產，俾利於人際溝通。 

(三) 關於主管與教保員的個人品牌內涵略有差異，故建議擔任主管者應強調行政管理能力，行銷

溝通著重的對象為同仁、家長與社區人士；而教保員則應注重學生的保育和教學工作，並積極與

家長溝通聯繫。 

(四) 有關塑造個人品牌的可行作法，包含自我要求以及與家長積極互動溝通等項目，將能有效地

自我修煉，並獲得家長的認同與信賴，值得教保人員嘗試採用；此外，教保人員應該探索個人定

位與創造個人特色，而且積極塑造個人的外在形象，如印製園所 Logo 的個人名片，即時發送，穿

著有朝氣，保持儀容整齊，適時上淡妝等。 

(五) 本研究定位為探索性研究，未來可以作為基石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如本研究以南部區域為

主要範圍，可擴大至全國公私立幼稚園為對象；並採大規模實徵調查方式，以明白教保人員對個

人品牌當前的認知情形與理想的指標內涵，進而採用更精確的定義與層面來進行探究，藉以彌補

目前相關研究的闕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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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McNally and Speak’s personal brand dimension, and interviews with a variety of related 

parties, this study tried to analyze main contents and related issues of personal brand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 Self-edited interview outline was used to conduct a semi-structure interview with 21 

persons, including 6 directors, 8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nd 7 parent representatives at kindergartens.  

The interviewees indicated that it was important and functional for educators to build personal brand.  

The content could be divided into “ability” dimension, including professional and executive abilities, 

“standard” dimension, including the way to deal with things, and “style” dimension, including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age.  As to personal brand, there was no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directors and 

educators.  The former focused on administration ability, whereas the latter put emphasis on care and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Finally, it came up with concrete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build 

personal br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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